
 

 

 

 

 

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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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0〕1060 号）（以下简称“意见落实函”）已收悉，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芳源环保”、“发行人”、“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

行人律师”）等相关方对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

下，请予审核。 

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加粗）：       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问询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涉及招股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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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文件，发行人报告期存在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行为。请

发行人律师进一步论证该项行为不属于影响发行人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违法行

为，并重点阐述论据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2017 年 7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公司因自行采购的硫酸钴存在富余，在

未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将该等富余的硫酸钴对外销售，在销售过

程中未发生安全事故，未造成危害后果，也没有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17 年 11 月至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前，公司未再从事销售硫酸钴的行为。 

二、核查论证过程 

（一）发行人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行为符合“免予处罚”的情形，

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虽然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行为，但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1 月起自行停止相关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

没有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证明》，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认为：“芳源环保于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有销售硫酸钴的行为„„芳源环保上述行为已超过追究违法行为的期

限，我局不再追究其违规销售硫酸钴的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该局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证明》，该局认为：“2017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芳源环保存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而对外销售硫酸钴的行为，

违反了《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构成无证销售

行为。„„鉴于芳源环保在我局发现该等违法行为之前已经停止相关无证销售行

为，且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根据《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64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意见》（粤安监[2014]59 号）和《新会区安

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对安全生产行政罚款处罚从重、从轻、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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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免除处罚适用规则及其实施标准，上述违法行为符合‘免除处罚’的情形，

即使上述违法行为未过追溯期限，我局也不会对芳源环保进行处罚。” 

同时，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进一步认为：“根据《新会区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等规定，我局认为芳源环保上述违法行为轻微，属于

免除处罚的范围，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发行人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的认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

答》”）规定，“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

原则上视为重大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等处罚且情节严重；导致严重环境污染、

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 

“有以下情形之一且中介机构出具明确核查结论的，可以不认定为重大违法：

违法行为显著轻微、罚款数额较小；相关规定或处罚决定未认定该行为属于情节

严重；有权机关证明该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但违法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重

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并被处以罚款等处罚的，不适用上述情形。” 

如前所述，发行人报告期内虽然存在无证销售硫酸钴的违法行为，但该行为

未发生安全事故，未造成危害后果，也没有因此受到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不属

于《审核问答》所规定的“原则上视为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同时，根据《广

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64 号）、《广东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意见》（粤安监

[2014]59 号）和《新会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对安全生产行

政罚款处罚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适用规则及其实施标准，发行人上述违

法行为符合‘免除处罚’的情形；根据发行人安全生产主管部门江门市新会区应

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发行人上述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认定发行人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符合《审核问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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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针对以上事项，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 

2、检索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等网站，查阅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实施意

见》、《新会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等规定； 

3、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等法规； 

4、访谈发行人总经理； 

5、查阅销售合同。 

（二）核查结论 

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无证销售危险化学品硫酸钴的

行为不属于影响发行人发行上市条件的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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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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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的签章页） 

 

 

 

 

 

 

 

 

 

 

 

 

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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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回复中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罗爱平 

 

 

 

 

 

 

 

 

 

 

 

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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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泉泉                    张志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8-1-10 

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广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

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

序，本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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